
 

  

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 A65/43 

临时议程项目 12 2012年 5月 21日 

世卫组织改革 

执行委员会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 

向第六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 

提交的第六份报告 

第十二个工作总规划草案和解释性说明 

 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成员们对第十二个工作总规划的战略性审查表示赞赏。 1.

 就如何指导进一步制定工作总规划草案进行了讨论，讨论涉及以下四项一般主题。 2.

(a) 工作总规划提供广泛的构想和战略，而实际确定重点工作是在规划预算编制

过程中开展的。委员会指出这需要有所取舍。预算将明确针对产出结果确定实现

这些结果所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 

(b) 委员会认为需要一道审查工作总规划和规划预算的制定工作，以便会员国能

够确保两者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工作总规划需要将世卫组织的重点与核心职能

明确挂钩。 

(c) 委员会认为在下一份文件中需要加强分析，表明如何根据有关标准确定重点。

因此，在确定重点时不仅需要忠实地反映世卫组织在确定规范和标准方面的作用，

而且需要满足国家需求。在目前阶段，所列重点应被视为指示性重点。 

(d) 最后，委员会指出附图并不是组织安排图：为产生积极影响，世卫组织各部

门和各层级都需为此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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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成员们强调了以下几项具体问题。 3.

(a) 应在下一份文件草案中分析世卫组织相对于其它卫生机构的作用以及卫生组

织在全球卫生体系中的作用。 

(b) 由于未采用在确定重点工作会员国会议上商定的全文，而只是采用纲要框架

中过于简化的工作类别术语，因此未能突出要点。这对于设定减少死亡率和预防

发病目标尤为重要，此外，还应确认增进健康和减少风险工作对减少非传染性疾

病负担的作用。将在整个工作总规划中阐明这些要点。 

(c) 能力建设和研究是世卫组织的核心职能。它们已反映在纲要中，因此未在类

别或重点中具体阐明。工作总规划需要澄清这一问题，而规划预算则需明确说明

如何为履行这些核心职能提供资金以及如何针对每一工作类别确定具体产出。 

(d) 一些国家强调了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的重要性和世卫组织在解决卫生不公

平现象和促进社会公正方面的作用。在此方面，一些会员国特别指出，可以在工

作总规划中增列专门处理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的一个工作类别。但这未获委员

会同意。所建议增列的第六个规划类别涵盖减少卫生不公平现象、促进社会公正

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委员会认识到这些是贯穿所有技术规划的跨领域问题，如

果将其列入工作总规划，需要确保为相关活动提供充足资源。此外，将社会决定

因素、公平与社会公正领域的工作与各个类别挂钩，可以反映世卫组织不仅注重

疾病，而且在整个卫生领域发挥作用。工作总规划将澄清这些问题，而规划预算

将确定与健康问题社会、经济和环境决定因素工作有关的产出。 

委员会代表执委会建议卫生大会注意其关于第十二个工作总规划草案的审议情况。 

修订机制，增强筹资可预测性 

 鉴于可预测的筹资问题与理事机构会议安排之间的关系，委员会联系理事机构的4.

会议安排项目，审议了可预测的资金问题。 

 委员会对文件 A65/5 中所述的筹资对话基本原则表示支持。委员会确认会员国有5.

责任为商定的各项重点工作提供资金，以便能够准确预测两年期可能获得的收入，并

需要增强筹资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使本组织能对可实现的预期成果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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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委员会许多成员指出，将需要进一步审查筹资对话的相关细节，以确保筹资对6.

话推动努力实现透明和可预测的筹资模式和编制务实的规划预算。委员会特别审议了

筹资对话的组织和结构，委员会成员们就可能采用的筹资机制发表了广泛的意见。 

 委员会许多成员表示需要进一步详细分析所建议的筹资对话的利弊，包括风险和7.

影响，并应确保不只考虑采用单一和有限的方法。委员会许多成员还要求获得进一步

信息，了解可用于实现预期目标的其它办法或可能性。 

 总干事对委员会提供的指导表示欢迎，并确认将进一步探索筹资对话和其它可预8.

测的筹资方案的影响。总干事强调指出，她同意委员会的看法，认为会员国最终有责

任承诺为世卫组织的重点工作提供足够资金。委员会确认，确定本组织适当的筹资模

式对于确保其问责制和实现其预期成果的能力至关重要，总干事对此表示赞赏。 

 总干事重申了委员会的观点，认为确保制定切合实际的预算程序是与安排和调整9.

理事机构会议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如果在理事机构周期中，先由区域委员会发表意

见，通过规划、预算和行政委员会向执委会提交，然后在卫生大会之前开展对话，将

便于秘书处提交预算草案并向卫生大会说明预期收入和筹资差距。总干事证实，规划、

预算和行政委员会预计将在筹资对话程序中发挥关键作用。 

委员会代表执委会建议卫生大会注意其关于修订机制以增强筹资可预测性问题的

审议情况。 

安排理事机构会议 

 委员会成员就理事机构会议的安排和调整发表了广泛的意见，并对文件 A65/5 所10.

列的会议安排方案表示了程度不一的支持。 

 委员会同意采用先举行各区域委员会的会议、最后召开卫生大会的治理周期，但11.

仍审查了与理事机构会议顺序调整理由有关的一些考虑因素。在这方面，委员会一些

成员指出，保留先举行各区域委员会会议和维持各区域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并最终召开

卫生大会这一周期，是比周期启动的具体时间更重要的一项考虑因素。委员会还要求

了解将卫生大会移至日历年最后一个季度召开的后勤可行性。委员会一名成员担心各

国卫生部长能否在日历年最后一个季度参加卫生大会。 



A65/43 

4 

 委员会审查了将执委会 1 月份会议与委员会会议分开举行的利弊以及调整这两个12.

监督机构开会时间可能造成的影响。委员会特别要求获得进一步信息，了解如果改在

当年晚些时候召开会议能否获得可供审查的更多财务信息。委员会还就分开执委会和

委员会的会议对费用的影响发表了意见；确保委派代表参加分开举办的两次会议将对

国家造成额外费用负担。 

 秘书处对委员会提供的指导表示赞赏，它指出，一般在下一个财政年度的三月或13.

四月之前无法提供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供审查。秘书处重申，将由会员国确定理事

机构会议的最终顺序，但如果认为有必要大幅调整会议安排周期，应考虑对区域委员

会会议的影响。 

 总干事证实，需要进一步审查改于一年晚些时候举行卫生大会的可行性，包括应14.

与纽约委员会会议、日内瓦万国宫安排会议的官员以及瑞士当局进行必要的协商。总

干事还提请委员会注意，在决定修订会议周期时，还需考虑秘书处在闭会期间可能需

要开展的工作以及相关文件制作。 

委员会代表执委会建议卫生大会注意其关于对理事机构会议安排的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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